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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江阴市数据局
	本级
	政府部门
	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
	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的民用建筑，确因条件限制等原因不能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，其应建未建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按每平方米1000元收取。工业类建设项目、物流类建设项目中非生产性建筑，确因条件限制等原因不能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，其应建未建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，按每平方米600元收取。新建民用建筑不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且无法补建的，其应建未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按每平方米2000元收取。

	江阴市人民政府文件《市政府关于江阴市人防易地建设费征收的实施意见》（澄政规发[2019]2号）
	1.省人防办关于印发《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苏防规[2020]1号）
2.市人防办关于印发《无锡市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锡防规[2021]1号）
	财税（2020）58号文件，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现由非税收入审批部门出具核定通知书，税务部门根据非税收入审批部门共享的缴费信息，通知缴费单位至税务部门办理申报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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